
（上接C10版）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

出资额

（

人民币元

）

自然人覃克

１．８８７ １

，

０４７

，

２３０．７７

自然人陈佩华

１．４０６７ ７８０

，

６００．００

自然人林金凤

０．４６８９ ２６０

，

２００．００

自然人李成友

０．９６９９ ５３８

，

２００．００

自然人王雪梅

０．２３４４ １３０

，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张立

０．３７５２ ２０８

，

２００．００

自然人乔德翔

０．４６９８ ２６０

，

２００．００

自然人乔智萍

０．１１７３ ６５

，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白国平

０．０９３９ ５２

，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王丹

０．１１７３ ６５

，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叶永清

０．０４６９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自然人唐振元

０．０９３９ ５２

，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白柳军

０．０４６９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自然人刘沛俊

０．０４２５ ２３

，

６００．００

自然人李红

０．０９３９ ５２

，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丘劲涛

０．０４６９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自然人廖福佳

０．２３４４ １３０

，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何永忠

０．１８７４ １０４

，

０００．００

自然人韦代儒

０．０４６９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自然人刘丽红

０．０９３９ ５２

，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黄岩

０．１８７４ １０４

，

０００．００

自然人徐志明

０．１８７４ １０４

，

０００．００

自然人黄自明

０．０９３９ ５２

，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李占富

０．０７０４６ ３９

，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黄宁贤

０．０７０４６ ３９

，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李文军

０．０７０４６ ３９

，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李松

０．０７０４６ ３９

，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郝威

０．０７０４６ ３９

，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王玲玲

０．０７０４６ ３９

，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张任喜

０．０７０４６ ３９

，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江海勇

０．０７０４６ ３９

，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何升珊

０．０４６９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自然人徐德胜

０．５００９７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自然人黎元庆

０．５００９７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自然人王伟

０．５００９７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自然人黄丹

０．５００９７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自然人吴雪清

０．２５０５ １３９

，

０００．００

自然人李运和

０．２５０５ １３９

，

０００．００

自然人韦培诚

０．２００４ １１１

，

２００．００

自然人刘俊杰

０．５００９７ ２７８

，

０００．００

宏升肠衣股东中，广西海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比例

７０％

的控股子公司（柳州东城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另外

３０％

股份）。 公司目前高级管理人员中，董事兼执行总裁赵侠先生、董事会秘书华彧

民先生担任宏升肠衣董事，副总裁黄海勇先生担任宏升肠衣监事，因此，宏升肠衣和青海明胶构成关联方关

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宏升肠衣股东中除广西海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３

、资产权属状况、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宏升肠衣不存在重大资产权属问题（部分非主要生产设施如车棚、门卫房未办理

产证或正在办理，该部分设施账面值为

３２．９７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为

１５１．１４

万元）；无对外担保的

情形；关联方无占用宏升肠衣资金的情形。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宏升肠衣主要负债是经营发展需要而向柳

州银行城中支行的借款共计

４

，

１９０

万元。

４

、经审计财务信息摘要

根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浩审字［

２０１１

］

７０７Ｃ６９

号”审计报告，宏升肠衣主要财务

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６－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０３

，

１１２

，

５７６．４８ １０２

，

９７２

，

８６６．９２

负债总额

５６

，

２９０

，

８０９．４４ ５９

，

７９１

，

３２７．８８

所有者权益

４６

，

８２１

，

７６７．０４ ４３

，

１８１

，

５３９．０４

（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０

，

４４５

，

９１５．４７ ３０

，

７８４

，

３０１．７５

营业成本

１２

，

１１５

，

２７５．９１ ２２

，

５５６

，

４７９．１３

营业利润

３

，

４７８

，

３２８．００ －３

，

７４２

，

９４３．０６

净利润

３

，

６４０

，

２２８．００ －２

，

００１

，

５７６．７６

由于胶原蛋白肠衣行业技术壁垒高，宏升肠衣近年来生产、工艺技术逐步改善，肠衣的产量、成品率不

断上升。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宏升肠衣产能逐步释放，产销量逐年增加，毛利率逐步提高，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随

着宏升肠衣经营情况改善，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主营业务利润得到显著提升，同时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控制较好，

导致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盈利。

（

３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４９４

，

７１４．０３ －２

，

５８０

，

６９５．６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

，

５４５

，

２４１．１９ －１０

，

０８１

，

９６０．４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７８０

，

７６０．６５ ８

，

５９８

，

６８９．６２

５

、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宏升肠衣出具的“沪众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８８

号”《柳州市宏升胶原蛋

白肠衣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在持续经营前提下，众华评估采用资产基

础法和收益法对宏升肠衣的净资产即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宏升肠衣全部股

东权益价值在资产基础法下评估值为

９

，

５２０．３２

万元，在收益法下评估值为

１５

，

８２１．３２

万元，经综合分析后采

用收益法评估结论，确定在评估基准日宏升肠衣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５

，

８２１．３２

万元。

上述评估的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净值

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２

，

３３７．１９ ２

，

４９０．５４ １５３．３５ ６．５６％

固定资产

６

，

３０８．３６ ７

，

１９４．５３ ８８６．１７ １４．０５％

在建工程

１

，

４１７．１０ １

，

３５４．１６ －６２．９４ －４．４４％

无形资产净值

１６９．７９ ４

，

０３９．０３ ３

，

８６９．２４ ２２７８．７７％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７８．８２ ７８．８２ ０．００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１０

，

３１１．２６ １５

，

１５７．０８ ４

，

８４５．８２ ４７．００％

流动负债

５

，

６２９．０８ ５

，

６３６．７６ ７．６８ ０．１４％

负债总计

５

，

６２９．０８ ５

，

６３６．７６ ７．６８ ０．１４％

净资产

４

，

６８２．１８ ９

，

５２０．３２ ４

，

８３８．１４ １０３．３３％ １５

，

８２１．３２ １１

，

１３９．１４ ２３７．９０％

（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值的原因

资产基础法下评估增值主要原因是无形资产的增值， 宏升肠衣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和

２

项

发明专利（其中一项专利已获授权，一项专利申请已受理，已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目前处在正常审核中，属

于宏升肠衣研发的专有技术，因此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时纳入了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作为评估

结果，因此正在申请的发明专利不影响最终的评估结果）。 由于近年来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导致土地使用权

评估增值；由于宏升肠衣所在的行业技术壁垒高、盈利能力强、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导致其拥有的发明

专利增值。 无形资产账面净额为

１６９．７９

万元，评估值为

４

，

０３９．０３

万元，增值了

３

，

８６９．２４

万元。

（

２

）收益法的评估主要参数和评估结论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５

及以后

企业现金净流量

９

，

９９８

，

３５０ １７

，

１３１

，

２４４ １９

，

７２９

，

９２０ ２２

，

６７１

，

６０７ ２５

，

７４８

，

４７１ ２５

，

７４８

，

４７１

折现率

１２．６０％

折现系数

０．９７０７ ０．８８７８ ０．７８８１ ０．６９９７ ０．６２１２ ４．９１３８

现值

９

，

７０５

，

１８６ １５

，

２０８

，

６６２ １５

，

５４９

，

９６９ １５

，

８６３

，

１２０ １５

，

９９４

，

１０２ １２６

，

５２１

，

９６４

收益现值合计

１９８

，

８４３

，

００２

评估值

１５８

，

２１３

，

２１１

注：评估值

＝

收益现值合计

－

带息负债

＋

盈余现金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６

、董事会关于定价合理性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收购宏升肠衣定价合理性分析如下：

（

１

）评估机构对评估方法的适用性的说明

评估机构在选择评估结论时考虑了如下因素：

１

）从宏升肠衣历史经营状况分析，考虑到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尚

处于设备及工艺的调试期，故该期间财务数据并不能反映柳州宏升正常的盈利能力。自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起，随

着生产技术和工艺的逐步成熟，产量、成品率显著上升，宏升肠衣各项财务指标均有所改善。 且公司新引进

的进口肠衣生产线将于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投产，该生产线采用的技术和设备都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工艺技术

和生产设备，投产后会对显著提高生产能力和盈利能力；

２

）从宏升肠衣所处行业来分析，伴随低温肉制品在

中国的快速发展、肉制品加工业集中度的提高及消费者口味及需求的变化，市场对胶原蛋白肠衣的需求正

在显著增加，国内胶原蛋白肠衣发展空间巨大，且行业技术工艺门槛较高，短期内市场供求状况不会发生较

大变化，因此未来的盈利水平是可以预期的；

３

）从评估目的来分析，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宏升肠衣拟进行股权

转让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而收益法主要是对未来收益的预测折现，是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反映，

更体现企业在外部资本市场相对于潜在投资者所体现的价值。

因此，评估机构众华评估认为，在该项目中，收益法的结论应该更切合宏升肠衣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

采用收益现值法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

２

）评估机构对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的说明

评估机构在对宏升肠衣股东全部权益即净资产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的过程中设定了如下基本假设前

提：

●

国家宏观政策、行业政策保持相对稳定，对被评估单位预期收益不构成重大影响；

●

银行存贷款利率、税率、汇率及市场行情的变化对被评估单位预期收益不构成重大影响；

●

被评估单位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对被评估单位预期收益不构成重大影响；

●

被评估单位持续经营，保持原有要素资产、保持原有正常的经营方式；

●

无其他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

经营管理者的某些个人的行为未在预测企业未来情况时考虑；

●

被评估单位现有的设备及工艺正常运转，可满足生产经营需要；

●

被评估单位收益的计算以会计年度为准，假定收支均为均匀发生；

●

本次评估仅对被评估单位未来（

２０１１

年

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的收入进行预测，自

２０１６

年后各年的收益水

平假定保持在

２０１５

年的水平上。

●

按照持续经营原则在工商批准的经营范围内持续经营，假定经营期限为无限期。

上述假设前提谨慎估计了宏升肠衣所处的内外部环境， 与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和宏升肠衣现实情况相

符。

（

３

）评估机构对相关参数及未来收益预测的谨慎性的说明

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对宏升肠衣股东全部权益即净资产进行评估时选取的主要参数如下：

Ａ．

主营业务收入

评估机构根据宏升肠衣生产设备和固定资产的情况，以及其历史和目前运行状态的工作效率，对原生

产线和进口线的销售量分别进行预测。 同时，基于对产业发展、市场竞争和原材料成本等因素的谨慎预测。

最后，根据产品销售量和销售价格谨慎预测出销售收入。

Ｂ

、主营业务成本

宏升肠衣主营业务成本由材料成本、电力、直接人工和其他制造费用构成，评估机构对材料成本、电力

成本、直接人工成本和其他制造费用进行了谨慎预测。

Ｃ

、期间费用

期间费用包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评估机构对宏升肠衣的各项费用进行分类分析，根据不

同费用的发生特点、变动规律进行分析，谨慎预测了未来的期间费用。

Ｄ

折现率

在折现系数的确定方面， 评估机构选取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作为评估的折现率， 计算出的折现率为

１２．６０％

。 参数的选取及计算过程均符合国家关于资产评估的有关规定，折现系数具备合理性。

公司董事会经核查认为：众华评估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没有现实的和预期

的利益关系，同时与相关各方亦没有个人利益或偏见。 众华评估是在本着独立、客观的原则，并实施了必要

的评估程序后出具评估报告的，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和科学的原则。 相关资产评估

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和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公式和评估参数的选用稳

健，符合谨慎性原则，资产评估结果合理。

（二）本次收购及增资方案

１

、收购及增资宏升肠衣方案

公司拟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 按照以经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确定的评估净值

１５

，

８２１．３２

万元为基础，协商确定的价格

１５

，

８００

万元收购宏升肠衣

１００％

的股权。 收购完成后，宏升肠衣成为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宏升肠衣成为公司新的产业平台，从而使公司的明胶产业进一步延伸到胶原蛋白肠衣

产业，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为公司开辟了新的收入来源和利润增长点，进一步优化了公司的收入结构和产

业布局，显著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后劲。

公司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成功实施并完成收购宏升肠衣的股权后， 对宏升肠衣进行增资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

增资完成后，宏升肠衣的资本实力进一步壮大。 公司将以增资后的宏升肠衣为实施主体，投资于年产

４

亿米

胶原蛋白肠衣生产线技改项目，扩大胶原蛋白肠衣的生产规模，紧紧抓住胶原蛋白肠衣行业快速发展的机

遇，将胶原蛋白肠衣产业做大做强，分享行业成长的成果。

２

、收购及增资协议内容摘要

公司（股权受让方，乙方）与宏升肠衣原全体股东（股权出售方，甲方）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及

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１

）履行主体

就本次收购宏升肠衣股权事宜，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与相关各方已签署了《股权转让和增资协议》。 因

原股东陈维义先生在《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签订后去世，陈润作为原转让方之一陈维义先生在目标公司股

权的继承人，在其对目标公司

３７．８８６２％

股权继承完成之日，即承担陈维义先生依据《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

应承担的义务，并享有陈维义先生依据该转让及增资协议应享有的权利；陈润先生作为转让及增资协议新

的履行方之一，依据转让及增资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原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与相关各方进一步签署

了《股权转让和增资协议变更履行主体及相关事项的补充协议》。

（

２

）转让标的、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本次转让标的为甲方持有的不附带任何担保或第三方权益的目标公司（即：宏升肠衣）

１００％

股权及附

属该股权的全部权益。

本次拟转让的目标公司股权的价格是在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认评估

净值

１５

，

８２１．３２

万元的基础上，由本次交易甲乙双方协商最终确定目标公司的价值为人民币

１５

，

８０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以现金方式支付，币种为人民币，由乙方通过其非公开发行募集。

（

３

）资金支付方期限、顺序及增资安排

①

第一期支付

５０％

的收购价款，即支付

７

，

９００

万元，于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到位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

按照股权转让比例支付至甲方各自的账户。

②

第二期支付剩余

５０％

的收购价款，即支付剩余的

７

，

９００

万元，于甲、乙双方全部完成目标公司股权过

户手续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其中：将收购价款的

４０％

按照股权转让比例支付至甲方各自的账户；剩余收购价

款的

１０％

留存在目标公司账户，作为业绩补偿的保证金。

③

乙方将上述条款约定款项支付至目标公司账户后， 以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人民币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向

目标公司增资，用于增加目标公司产能。

（

４

）股权变更登记

在支付首期

５０％

股权款后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应共同完成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并向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事宜，将甲方所转让股权过户至乙方名下。

（

５

）期间损益

本协议生效后，宏升肠衣在评估基准日后至目标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产生的损益均为乙方承担

或享有。

（

６

）业绩承诺与补偿

甲方承诺：宏升肠衣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合计数不低于

１

，

８００

万元。

如果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合计数实现值低于

１

，

８００

万元， 则宏升肠衣原有股东应按其

分别持有宏升肠衣股份的比例，于

２０１２

年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宏升肠衣进行

补偿。

（

７

）其他承诺

宏升肠衣现有核心管理团队，包括陈志云、郝威、王玲玲、黄宁贤、李松承诺：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目标

公司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完成之日后的

２４

个月内，继续服务于目标公司，不主动离职；不管因何种原因离职，

在离职手续生效后的

３６

个月内不得自营和为他人从事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业务。

（

８

）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其他重大义务，则构成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限

期改正。 经守约方书面催告后，违约方在合理期限内仍不能改正的，则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有权要求

违约方赔偿其因此而发生的一切损失。 如一方违约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一方向对方承担的违约金不足以

补偿所造成损失，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

９

）生效条件

生效条件：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法人加盖公章，且经乙方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生效，对各方均有约束

力。

三、年产

４

亿米胶原蛋白肠衣生产线技改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２２

，

３２３．７０

万元，拟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１７

，

６０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１

，

４００

万元。目前宏升肠衣具备

１６

，

０００

万米的年生产能力，其中

８

条国产线生产能

力为

１１

，

０００

万米，

１

条进口线生产能力为

５

，

０００

万米。 该项目以收购后的柳州市宏升胶原蛋白肠衣有限公司

为实施主体，拟在现有

１

条进口肠衣生产线的基础上，增加投资

７

条进口肠衣生产线，年新增

４

亿米胶原蛋白

肠衣产能，形成年产胶原蛋白肠衣

５．６

亿米的生产能力。

该项目采用的技术和设备都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工艺技术和生产设备， 所生产的产品品质优良、生

产稳定性强、生产效率高，且该生产线空间布置更加科学合理，单位能耗降低，将大幅减少生产设备占用面

积，有效减低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

本项目主要在宏升肠衣现有土地和厂房内进行实施，已取得相关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地产证。

（二）项目建设周期

项目建设期为两年。 项目建成后第一年产量达到设计能力的

５０％

，第二年产量达到设计能力的

８０％

，第

三年后进入达产期，年产量达到

１００％

的设计能力。

（三）项目的经济效益

该项目投资总额为

２２

，

３２３．７０

万元，项目达产后正常年度预计年收入为

１６

，

１００

万元，年均利润总额为

６

，

３９８．０３

万元，年税后利润

４

，

７９８．５２

万元，投资利润率为

２１．５０％

，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７

年（含建设期），财务内部

收益率（税前）为

２６．２８％

。 本项目以生产能力利用率表示的盈亏平衡点（

ＢＥＰ

）为

３８．４３％

，具有较强的抗风险

能力。

（四）项目的市场前景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加快、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城镇居民对肉禽以及加工制品的消费量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４７３．１９

元

／

年上升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８９６．８７

元

／

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１３．６４％

，但是肉制品深加工比率并不

高，到

２００８

年我国加工肉制品产量仅占到肉类总产量的

１５％

，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都在

５０％

左右，有些甚至

达到

７０％

，由此可见深加工肉制品的发展空间巨大。 我国加工肉制品产量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７００

万吨增长到

２００８

年

的

１

，

０５０

万吨，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１２．７８％

，增长十分迅速。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我国加工肉制品产量

与此同时，我国香肠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我国香肠销量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５５

，

２８０

吨增长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０７

，

６９０

吨，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１４．２７％

，显示出了快速发展的势头，未来香肠产业将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发展

态势。

肠衣作为香肠等低温肉制品的包装材料， 受香肠产业高速增长的带动， 其市场需求规模也迅速扩大，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我国可食用肠衣的销量保持了

３８．８％

的年复合增长率。

相对于天然肠衣，胶原蛋白肠衣有着规模化生产、口径多样等不可替代的优点，近年来国际市场上有逐

步替代天然肠衣的趋势，并且我国胶原蛋白肠衣进口量也在大幅增长，足见市场对胶原蛋白肠衣需求之旺

盛。伴随着低温肉制品在中国的快速发展、肉制品加工集中度的提高及消费者口味的日趋西式化，胶原蛋白

肠衣作为低温肉制品的可食用包材，其市场需求蕴含着巨大的空间。

未来胶原蛋白肠衣市场的发展动力取决于以下因素：

（

１

）对天然肠衣的替代需求。胶原蛋白肠衣由于具有天然肠衣的口感、可食用，又适合规模化生产，因此

被视为是天然肠衣的最佳替代品。 目前我国主要使用的还是天然肠衣，胶原蛋白肠衣在可食用肠衣中的使

用比例还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潜力空间。 胶原蛋白肠衣对天然肠衣的替代将会拉动对胶原蛋

白肠衣的消费需求。

（

２

）城市人口及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多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香肠

等低温肉制品作为方面烹调、易于存储且保质期长的食品，消费量将会增长，从而带动胶原蛋白肠衣的需

求；

（

３

）下游香肠行业的整合。 随着我国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日趋重视，我国香肠行业整合速度正在加快，一

些作坊式的小企业将会被逐步市场淘汰，大中型香肠制造企业将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胶原蛋白肠衣由于

更适合规模生产，因此替代天然肠衣的趋势会加快，从而带动对胶原蛋白肠衣的需求；

（

４

）现代化连锁店的快速发展。随着现代化连锁企业的快速发展和渗透程度的提高，使得香肠等低温肉

制品更容易进入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地区，低温肉制品消费量的增长推动对胶原蛋白肠衣的增长；

目前，我国胶原蛋白肠衣产品有较大的供需缺口，产品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由于胶原蛋白行业技术

壁垒高，目前国内掌握了胶原蛋白肠衣生产核心技术并能够稳定生产的企业只有梧州神冠、宏升肠衣等极

少数几家企业， 因此产能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大量需求依赖于进口， 但进口肠衣的售价比国内肠衣高

３０％

。 根据中经纵横预测，到

２０１５

年我国胶原蛋白肠衣的市场需求规模将达到

６０

亿米，到

２０２０

年，需求总量

将有望进一步达到

１１４

亿米。 以国内胶原蛋白肠产能规模最大的梧州神冠为例，

２０１０

年其年产量也只有

２９

亿米（数据来源：梧州神冠

２０１０

年年报）。 因此，预计在未来几年内，我国胶原蛋白肠衣市场供不应求的状态

将会延续，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五）结论和建议

本项目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胶原蛋白肠衣

４

亿米，总投资

２２

，

３２３．７０

万元，达产后年销售收入为

１６

，

１００

万元，年平均利润总额可达

６

，

３９８．０３

万元，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项目采用国际领先技术及设备，生产的产品质量优良、稳定性高，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同时，本项目的

建设有效利用了牛二层皮资源，提高了附加值，减少了环境污染废弃物的排放。 本项目建成后，可安置部分

职工，稳定职工队伍。

综上，本项目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是可行的，且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应抓紧资金筹措使项

目尽快投入建设。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资产与业务是否存在整合计划，公司章程是否进行调整；预计股东结构、高管

人员结构、业务结构的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资产与业务是否存在整合计划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资产与业务的整合。

（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含）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

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与股本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截至本发行预案出具日，公

司尚无对章程其他事项有修改计划。

（三）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公司股权结构较分散，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为

４０

，

５９６．３６

万股，公司控股股东持有

６

，

１８９．６４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为

１５．２５％

。 按本次发行股份上限

６

，

０００

万股计算，公司控股股东泰达科技在本次

发行后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不低于

１３．２８％

。

本次发行对发行对象认购股份的数量作了上限限制， 即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股份

后， 其单独或和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必须低于发行后泰达科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

因此，本次发行完成后，泰达科技仍为持股比例最高的股东，发行完成后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发行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社会公众股比例将不低于

２５％

，不存在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之情形。

（四）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发行预案出具日，公司尚无对高管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后，不会对高管人员结构

造成重大影响。 若公司拟调整高管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成功后，公司将利用募集资金对宏升肠衣进行收购和增资，公司的明胶产业将进

一步延伸到胶原蛋白行业，待本次年产

４

亿米胶原蛋白肠衣生产线技改项目达产后，胶原蛋白肠衣产品将成

为公司新的收入来源和利润增长点，公司的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将会进一步优化，持续盈利能力进一步提

高。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提高，资产负债率及财务费用会进一步

降低，财务结构不断改善，公司运用债务融资的能力将明显提高。

胶原蛋白肠衣行业未来市场需求潜力大，拟收购的宏升肠衣又是国内除了梧州神冠外极少数几家掌握

了核心技术并具有量产能力的企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并投产后，公司的产业链进一步延伸，

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持续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将得到较大提升。 但是，在项目实施未产生预计效益前，

不排除由于股本扩大而导致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指标出现下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会导致公司投资性现金流出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会增加公

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公司董事会讨论分析认为，公司是生产经营管理体系完整、人员配置完整的经济实体和企业法人，具有

完全的自主经营权。本次发行前，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进行，不受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人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用于收购并增资宏升肠衣， 并以宏升肠衣为实施主体投资于年产

４

亿米胶原蛋白肠

衣项目。宏升肠衣目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海东创投参股的企业，收购完成后将变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均

不涉及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因此，发行后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产生同业竞争，在业务关

系、管理关系和关联交易方面也不会发生变化。

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政府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章、规则和政策，恪守《公

司法》，认真履行股东赋予的职责和义务，确保上市公司依法运作，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不会因此

而受影响。 本次发行将严格按规定程序由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进行及时完整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分析，本次发行后，上市公司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

的资金、资产的情形。

本公司对外担保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授权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不会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母公司报表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２２．２７％

，合并报表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４２．２０％

，

处于正常水平。 通过本次发行，将会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本次发行也不会大量增加公司负债（包括或有

负债）。 本次发行能促使公司在按计划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下，保持相对安全的资本结构、相对合

理的财务成本、相对较强的偿债能力，进而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六、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分析

（一）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

目前，公司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国内市场，经济景气的周期性变化可能影响到本公司的销售规模，从

而影响到公司销售收入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可能影响下游客户的需求，虽然明胶系列产品及胶原

蛋白肠衣产品的销售具有一定的抗周期特征，但仍可能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提请投资

者关注经济周期风险。

（二）食品安全和产业政策风险

胶原蛋白肠衣作为包装香肠馅料的原材料，与食品行业息息相关，其市场需求与下游食品企业关联度

大。随着我国对食品安全的日趋重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意识的日益提高以及权益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食

品质量及安全控制已经成为食品生产企业的重中之重，国家不断出台各种政策规范行业发展，尤其是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进一步强化了食品生产者的社会责任。如果宏升肠衣在

产品的原料采购、生产与销售环节出现质量差错，或者因为下游行业发生产品质量问题，如“瘦肉精事件”，

将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的信誉和公司产品的销售。因此，食品安全事件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将会对胶

原蛋白肠衣的市场需求生产波动。

（三）管理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收购并增资宏升肠衣，用于年产

４

亿米的胶原蛋白肠衣项目，胶原蛋白肠衣行业技

术壁垒高，对于项目管理要求很高，虽然宏升肠衣拥有优秀的胶原蛋白肠衣人才团队，青海明胶也拥有非常

成熟的管理经验，但是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落实后，管理范围和规模将会迅速扩张，若不能提升相应的管

理水平和人才储备，对经营将产生不利影响。

（四）新产品的市场开发风险

拟收购的宏升肠衣是国内除了梧州神冠外极少数几家掌握核心技术并具有胶原蛋白肠衣量产能力的

企业，胶原蛋白肠衣产品具有广泛的用途和巨大的市场需求，尽管目前胶原蛋白肠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同时，公司还拥有一支行业经验丰富、素质较高的销售队伍，但随着募投项目投资后产能的迅速释放，新产

品的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和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故公司存在新产品的市场开发风

险。

（五）业务与经营风险

本次募投的投资回报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按时完成投资项目的投资建设计划。虽然公司对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在工程方案、项目实施等方面经过缜密分析和专门机构的可行性研究，但是由于项目经济效益的

测算均是按照现行情况进行测算，本次发行后的市场供求，市场价格、原材料价格等存在不可预计因素，在

实施建设过程中是否组织得当、确保按期实施计划等方面存在一定风险，直接影响到项目的投资回报和公

司的预期收益。

（六）财务控制风险

为保障本公司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本公司制定严格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 但是仍然存在相关

人员在执行时因为未能正确了解、把握和执行相关规定等原因而导致财务管理制度不能有效得到贯彻的可

能。

本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多家子公司，并制定了各自相应的投资决策制度以加强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和控

制。 但是由于子公司较多，区域跨度较广，对公司的管理及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七）竞争风险

本次募投的胶原蛋白肠衣项目由于技术壁垒高，目前在国内只有包括梧州神冠、宏升肠衣等极少数企

业掌握了相关技术并具有规模生产能力，因此目前行业处于卖方市场，竞争程度弱，但是同时由于市场前景

广阔，利润率高，投资效益明显，因此也会吸引众多有实力的公司参与该领域的竞争。 尽管拟收购的宏升肠

衣公司胶原蛋白肠衣的研发、技术、产品质量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但由于现有竞争对手在国内市场经营多

年，市场基础良好，规模大，品牌效应突出，使得公司在该类产品上面临着一定的市场竞争风险。

（八）审批风险

本次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存在无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此外，本次发行

还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或核

准的时间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九）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摊薄的风险

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项目建设期较长，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的显现需要一个过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预期利润难以在短期内释放，股本规模及净资产规模的扩大可能导致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被摊

薄。 公司将按计划推进项目建设，使项目尽早达产盈利，提高公司净资产收益率。

（十）股市风险

国内证券市场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现行的行业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仍在不断修改完善之中，股市中

有时会因股市投机性而造成股票价格的波动，若国家产业政策发生调整，公司经营业绩发生变动、投资者的

心理预期发生变化以及其它一些不可预见的因素，都会造成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给投资者带来风险。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方能完成，在此期间公司股票

的市场价格可能会出现波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投资者的收益，投资者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和心理准

备。

第四节 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8月22日

（上接C10版）

如果

2011

年度和

2012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合计数实现值低于

1,800

万元

,

则宏升肠衣原有股东应按其分

别持有宏升肠衣股份的比例

,

于

2012

年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

,

以现金方式向宏升肠衣进行补

偿。

(7)

其他承诺

宏升肠衣现有核心管理团队

,

包括陈志云、郝威、王玲玲、黄宁贤、李松承诺

:

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目标公

司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完成之日后的

24

个月内

,

继续服务于目标公司

,

不主动离职

;

不管因何种原因离职

,

在离

职手续生效后的

36

个月内不得自营和为他人从事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业务。

(8)

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外

,

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其他重大义务

,

则构成违约

,

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限

期改正。 经守约方书面催告后

,

违约方在合理期限内仍不能改正的

,

则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

并有权要求违

约方赔偿其因此而发生的一切损失。 如一方违约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

,

一方向对方承担的违约金不足以补

偿所造成损失

,

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9)

生效条件

生效条件

:

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法人加盖公章

,

且经乙方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生效

,

对各方均有约束

力。

四、董事会关于评估结果合理性的说明

2011

年

6

月

30

日

,

宏升肠衣注册资本账面净资产为

4,682.18

万元

,

评估值为

15800

万元。 以

2011

年

6

月

30

日

与同行业的香港上市公司神冠控股

(0829HK)

的数据对比来看

,

本次收购对于宏升肠衣的估值明显低于同行

业公司的水平

:

年份 宏升肠衣 神冠控股

市净率

（

倍

）

３．３７ ９．１７

胶原蛋白肠衣行业技术门槛极高

,

目前市场需求增长快

,

未来市场潜力巨大

,

行业盈利能力突出。 由于宏

升肠衣是国内除神冠控股外极少数掌握胶原蛋白肠衣生产技术的企业

,

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期。 同时

,

进入

胶原蛋白肠衣行业也是公司以明胶主业向食品等下游行业延伸的重要战略选择。

董事会认为

:

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没有现实的

和预期的利益关系

,

同时与相关各方亦没有个人利益或偏见。评估是在本着独立、客观的原则

,

并实施了必要

的评估程序后出具评估报告的

,

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和科学的原则。 相关资产评估

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和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

评估公式和评估参数的选用稳

健

,

符合谨慎性原则

,

资产评估结果合理。

同时

,

评估机构对宏升肠衣历史经营状况、所处行业情况及评估目的进行了分析

,

收益法主要是对未来

收益的预测折现

,

是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反映

,

更体现公司在外部资本市场相对于潜在投资者所体现的价

值。

综上

,

董事会认为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是合理的。

五、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成功后

,

公司将利用募集资金对宏升肠衣进行收购和增资

,

公司业务进一步向胶原

蛋白肠衣领域延伸

,

与明胶相关主业形成协同效应。待本次年产

4

亿米胶原蛋白肠衣扩建项目达产后

,

胶原蛋

白肠衣产品将成为公司新的收入来源和利润增长点

,

公司的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将会进一步优化

,

持续盈利

能力进一步提高。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8

月

23

日

,

本公司未与上述关联人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

见如下

:

本次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延伸公司明胶相关产业链

,

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

同意将此

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

,

此次关联交易内容及其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的

市场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

同意上述

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1.

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3

、《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变更履行主体及相关事项的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青海明胶 证券代码:000606� � � � � � � �公告编号:2011-034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青海明胶”

)

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召开了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九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子公司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西藏公司”

)

股权优先受

让权的议案。 鉴于西藏公司现有法人股东成都俊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叶万强拟转让持有的西

藏公司合计

45%

的股权

,

经本次董事会审议决定

,

公司将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股权转让情况概述

1

、西藏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拉萨市金珠西路

189

号

法定代表人

:

陈乙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

:(

藏

)

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药

(

不含预防性生物制

品及诊断药品

)

、空心胶囊

(

国药准字号

F2003F003)

、明胶

(

青食药准字

F2005001);

医疗器械。

成立时间

:2005

年

8

月

8

日

股东信息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

％

）

１

成都俊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３５

万元

３５

２

叶万强

１０

万元

１０

３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

万元

５５

主要财务数据

:(

已经审计

)

单位

：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总资产

１７７

，

３３８

，

７６０．１８ １４８

，

５８１

，

６３０．２７ １２９

，

８００

，

０８０．２０ ９２

，

２６３

，

６５６．８８

净资产

９

，

８０９

，

５２３．９７ １７

，

６１５

，

２８２．７８ １

，

８３２

，

９９８．５７ ７

，

２８４

，

８９０．５７

营业收入

２５１

，

７６５

，

２７０．０６ ６１２

，

５３０

，

１４１．４６ ４２９

，

３８９

，

８４４．８０ ２７７

，

００８

，

２２３．１６

营业利润

－１３

，

３４４

，

４８０．５４ －２２

，

０５７

，

３９８．０６ －１４

，

５５０

，

９４２．６９ －７

，

６０４

，

４４２．１０

营业外收入

１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３５９

，

５００．００ １１

，

９０７

，

６５５．３３

净利润

２

，

１９４

，

２４１．１９ １５

，

７８２

，

２８４．２１ －９８６

，

０５６．９４ ３

，

００３

，

９６５．８４

注

:

根据西藏公司与西藏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签订的《入驻企业财政优惠协议书》

,

西藏公司

每年部分所缴纳税费从西藏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企业发展金的形式返还。 对于取得的企业发展金

,

均按

会计准则《政府补助》的要求计入“营业外收入”核算

,

按“非经常性损益”进行处理

,

税收优惠构成净利润主要

来源。

2

、股权转让情况

成都俊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将出让其持有西藏公司

35%

的股权、 叶万强将出让其持有西藏公司

10%

的

股权

,

鉴于公司正在逐步调整产业结构

,

集中资源发展明胶相关主业

,

公司董事会决定

:

放弃西藏公司

45%

股

权的优先受让权。

西藏公司将引进一名新股东上海常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与上海常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间无关

联关系。

因西藏公司

2010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占公司同期净利润的

50%

以上

,

按照《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

本次放弃优先受让权事宜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股权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上海常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沪杭公路

4619

号

5

幢

法定代表人

:

万晓丽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叁拾万元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

(

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计项目

)

企业管理咨询

(

除经纪

)

、市场营销策

划。

成立时间

:2011

年

5

月

23

日

股权结构

:

上海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00%

的股权

上海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上海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

青浦区外青松公路

7548

弄

588

号

1

栋

330

室

法定代表人

:

王自兰

注册资本

:

叁拾万元

经营范围

:

投资管理

,

实业投资

,

企业管理咨询

成立时间

:2008

年

5

月

7

日

股权结构

:

自然人王自兰持有其

67%

的股权

,

自然人万晓丽持有其

33%

的股权。

公司、公司董监高与上述自然人王自兰、万晓丽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

1

、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确定的审计值为基础

,

根据国富浩华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

国浩审字【

2011

】第

707A102

号

),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

西藏公司经审计的全

部净资产为

980.95

万元

,

经交易双方确定

,

西藏公司全部净资产作价

1,500

万元。

2

、按照上述作价成都俊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西藏公司

35%

的股权以人民币

525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上海常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叶万强拟将其持有西藏公司

10%

的股权以人民币

15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上海常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上海常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以现金方式支付上述款项

,

共计人民币

675

万元

;

若公司不放弃行使本

次优先购买权

,

公司需为此合计支出现金人民币

675

万元。

四、董事会审议放弃权利的表决情况

2011

年

8

月

22

日公司五届董事

2011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了《关于放弃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

,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决定放弃权利的情况说明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依据公司的发展战略

,

公司正在逐步调整产业结构

,

集中资源发展明胶相关主业

,

延伸明胶相关产业链

,

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董事会认为

,

放弃西藏公司

45%

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

不会对本公司经营带来重大

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公司仍持有西藏公司

55%

的股权

,

西藏公司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

公司。

六、董事会关于受让权利定价合理性的分析

西藏公司原股东拟转让股权是以经审计的资产为基础确定的。 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西藏公

司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总资产为

1.77

亿元

,

净资产为

980.95

万元。 考虑到西藏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

,

经交易

双方协商确定

,

本次股权转让相对应

45%

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675

万元

,

符合市场定价的依据。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

鉴于公司目前正在调整产业结构

,

且放弃本次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及相关权利与义务不

影响公司对西藏泰达厚生医药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和控股地位

;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对价公允合理。 公司放

弃在本次交易中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

,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

、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放弃优先受让权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青海明胶 证券代码:000606� � � � � � � �公告编号:2011-035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和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召开的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

以下简称“本次

非公开发行”

)

的相关议案。 根据公司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

定于

2011

年

9

月

8

日下午

14:00

在西宁市城北区纬一路

18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本次会议将采用现场投票及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8

日下午

14:00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8

日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9

月

7

日至

2011

年

9

月

8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8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7

日

15:00

至

2011

年

9

月

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

:

西宁市城北区纬一路

18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

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5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9

月

2

日

6

、出席对象

:

(1)2011

年

9

月

2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或其授权代理人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及本次会议工作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2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2

、发行方式

2.3

、发行数量

2.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5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2.6

、限售期

2.7

、上市地点

2.8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2.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2.10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3

、审议《关于

<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

4

、审议《关于

<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的议案》

;

5

、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

6

、审议《关于与柳州市宏升胶原蛋白肠衣有限公司股东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

7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

8

、审议《关于放弃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及

2011

年

8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披露

,

敬请公司股

东查阅。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现场登记和传真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9

月

7

日

(

上午

8:30

—

12:30,

下午

1:30

至

5:30);

3

、登记地点

:

公司投资部

;

4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1)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代理人受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2)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办理登记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8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

00

—

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

关信息如下

: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６０６

明胶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输入买入指令

;

(2)

输入证券代码

000606;

(3)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情况如下

: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０２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０３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４

２．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２．０５

２．６

限售期

２．０６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０７

２．８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２．０８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０９

２．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１０

３

关于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

５．００

６

关于与柳州市宏升胶原蛋白肠衣有限公司股东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

收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放弃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

８．００

注

:

为便于股东在交易系统中对股东大会所有议案统一投票

,

增加一个

"

总议案

",

对应的委托价格为

100.00

元

;

股东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视为对股东大会需审议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

股东对

"

总议案

"

和各

议案都进行了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对于需逐项表决的议案

2,2.00

元代表对议案

2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2.01

元代表议案

2

中子议案

2.1,2.02

元代表议案

2

中子议案

2.2,

依此类推。

(4)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5)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

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姓名” 、 “证券帐户号” 、 “身份证号”等资

料

,

设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

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

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

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 股东可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青海明胶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投票”

;

(2)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请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7

日

15:00

时

至

2011

年

9

月

8

日

15:00

时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0971

—

8013495

传真

:0971--5226338

2.

会议费用

:

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

包括委托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持股数、股东账户和受托人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委托权限和委托日期。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对下列议案进行审议

:

议案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３

发行数量

２．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２．６

限售期

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８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

６

关于与柳州市宏升胶原蛋白肠衣有限公司股东签订附条件生效

的股权收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项的议案

８

关于放弃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

身份证号码

(

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票账户

:

受托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

(

单位

)

签字

(

盖章

):

受托日期

:

注

:1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2

、在授权委托书中对各项议案明确作出同意、反对、弃权的指示

;

若委托人不作出上述具体指示

,

应在授

权委托书中明确注明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1

2011

年

8

月

24

日 星期三


